迎江区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暂行办法
 
为全面推进迎江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加快服务业发展步伐，经区政府研究决定设立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服务业项目引进、传统服务业改造提升、新兴服务业培育等。
一、专项资金规模和使用范围
1、从2013年开始，每年安排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500万元，用于支持具有较强示范和带动作用的商贸服务、港口物流、房地产、文化旅游、社区服务、金融科技等服务业发展，对辖区内有突出贡献的服务业企业进行奖励。
二、鼓励产业发展的奖励标准
（一）商贸服务业
2、在迎江区投资建设建筑面积8000 ㎡以上商业设施，竣工后投资企业自营或租赁经营的，给予建设主体20万元奖励。
3、在迎江区辖区内，可出售、出租商务建筑面积5000 ㎡以上的商务楼宇，在竣工后两年内出售、出租面积达到70%以上，同时入驻企业中在迎江区登记注册并纳税的企业比例达到100%的，给予商务楼宇建设（招商）主体20万元奖励。
4、对改扩建新增营业面积达到5000㎡以上，在迎江区缴纳税收、统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商贸企业，给予20万元奖励。
5、新建成三星级以上酒店、建筑面积5000㎡以上的连锁酒店以及建筑面积3000㎡以上的大型餐饮项目，正式开业经营的，给予建设主体20万元奖励。
6、在迎江区新注册公司，年商品销售额达到5亿元以上的，给予企业20万元奖励。
7、对当年贸易额新增10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给予5万元奖励；对当年贸易额新增30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给予10万元奖励。
8、鼓励发展社区商业和特色商业街区，新获得国家级、省级商业示范社区称号的，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奖励。
9、投资建设（或改造）建筑面积1000㎡以上标准化菜市场，建成后产权不分割出售，且不改变使用性质的，在开业经营后，按100元/㎡给予一次性补贴。
（二）物流业
10、新建投资额3000万元以上（不含土地费用），建筑面积8000㎡以上的物流园区、物流基地和物流配送中心以及第三方物流企业技术改造和新增设施项目建成使用后，给予30万元奖励。
11、新晋升为国家2A、3A、4A、5A级的物流企业，一次性分别给予5万元、10万元、15万元、20万元奖励。
（三）金融科技业
12、新引进国内外金融机构，新设立的融资担保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新设立的风险投资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按其形成的地方财政留成部分，前三年给予20%奖励。
13、对新认定的国家级和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企业设立的重点（工程）实验室，分别给予一次性20万元和10万元的奖励，专项用于中心和实验室建设。
14、新设立注册资金100万元以上，从业人数20人以上，办公面积超过200㎡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科研开发、科技成果交易、电子商务、人才中介等专业服务机构，在企业正常运行满一年后给予5万元补贴。
（四）文化旅游业
15、在迎江区登记注册的文化、体育企业，投资额达到2000万元以上的，给予10万元奖励；超过5000万元的，给予20万元奖励。
16、获得国家级、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分别奖励20万元、10万元；获得国家级、省级文化产业园区的，分别奖励30万元、20万元。
17、对年度被评为全国、全省、全市优秀旅游乡镇的，分别给予10万、5万和2万元奖励。
18、对年度被评定为5A、4A、3A、2A级旅游景区（点），分别给予20万元、10万元、5万元、2万元奖励。
19、对当年度在乡村旅游、“农家乐”旅游项目开发中,被评定为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农家乐的，分别给予3万元、2万元、1万元奖励。
（五）社区服务业
20、对按照国家标准，在迎江区新建的民办学历教育学校，在迎江区新举办的国内外知名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规模达2000㎡以上的，给予20万元补助。
21、非政府机构投资新建符合卫生准入条件的医疗机构，其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3000万元（不含土地费用）以上，规模达2000㎡以上的，给予20万元奖励。
22、新建、扩建（或租赁经营）床位数50张以上养老福利机构的，经区民政部门认定，在正常运行一年后，按每张床位0.1万元给予一次性开办补助；新建、扩建（或租赁经营）床位数100张以上养老福利机构的，经区民政部门认定，在正常运行一年后，按每张床位0.2万元给予一次性开办补助。
（六）其他
23、新引进的国内外知名企业总部、地区总部、贸易公司、销售公司，三年内按其缴纳税收形成的地方财政留成部分的20%给予奖励。
24、新获得国家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中华老字号的，一次性奖励管理团队20万元；新获得安徽省著名商标、安徽名牌的，一次性奖励管理团队10万元；新获得安庆市知名商标的企业奖励3万元。
25、服务外包企业年服务外包营业额达300万美元的，奖励10万元；服务外包企业年服务外包营业额达到500万美元的，奖励20万元；服务外包企业年服务外包营业额达到800万美元的，奖励30万元。
26、在迎江区举办的超过100个标准展位或展览面积3000㎡以上的全国性、区域性展会，室外按每个标准展位100元给予补助，室内按每个标准展位150元给予补助。对全年在迎江区举办室内展览面积累计达到2万㎡的会展企业，一次性奖励10万元；超过2万㎡的，每增加1万㎡，再增加奖励1万元。
27、对投资额超过5亿元的服务业项目，可实行“一事一议”。享受“一事一议”政策的企业、项目，不重复享受本政策规定的其他扶持政策。
三、专项资金申报程序
28、各乡、街道和行业主管部门为申报主体，负责本区域本行业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的申报。
29、专项资金每年一月、七月各申报一次，申报项目应提供申请单位的书面申请，填写完整的专项资金项目申请表。
30、区发改委会同财政、工商、税务等相关部门组成联合审核组，对申报资料进行审核，对初选合格的项目，报分管区领导审批后提交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
四、附则
31、本办法由区发改委负责解释，自2013年5月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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